信阳市平桥区城市综合执法局
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平综执当罚决字〔2026〕第11001号
单位名称： XXX有限公司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914XXX            
地址：河南省XX号
[bookmark: _GoBack]你（单位）于2026年04月13日在信阳市平桥区浉河南路会桥桥头迎宾广场对面有3辆XX共享单车不按规定停放， 影响行人或者车辆正常通行、影响市容环境和妨碍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及维护，平桥区城市综合执法局法依规向你单位作出了《信阳市平桥区城市综合执法局责令（限期）改正通知书》信平综执责改〔2026〕第11013号，责令限期2026年04月14日前自行搬离在浉河南路会桥桥头迎宾广场对面乱停乱放XX共享单车。2026年04月15日经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现场勘察，你单位未按要求作出整改，并且仍有7辆XX共享单车在浉河南路会桥桥头迎宾广场对面乱停乱放。平桥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再次依法依规向你单位作出《责令（限期）改正通知书》信平综执责改〔2026〕第11001号，责令限期2026年04月16日整改完成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信阳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“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停放，不得影响行人或者车辆正常通行、影响市容环境或者妨碍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及维护”的规定。本机关执法人员当场向你（单位）告知了违法事实、依据和依法享有的权利，你（单位）未作陈述申辩。
证据有：
现场照片、现场（勘察）检查笔录；责令（限期）整改通知书；营业执照复印件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授权委托书;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根据你（单位）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并参照《信阳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中关于违反《信阳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轻微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情形“1．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：违法停放的车辆40辆以内的；超过规定时间1日内改正到位的；或首次违法被查处的。处罚标准：处3000元以上3500元以下罚款。”的规定，裁定你（单位）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行为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：“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，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的规定，本案适用于当场处罚决定。根据《信阳市停车场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规定“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，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可以将违法停放的自行车搬离现场，并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经营者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”的规定。
本机关决定对你（单位）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
1. 警告
2.罚款处以人民币叁仟元整（¥3000.00元）。
缴纳罚款方式：
□当场收缴。
☑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纳至 中国银行信阳平桥支行 银行（账号： 255901480442 ）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通过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，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依法向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信阳市平桥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
     2026年04 月17 日 

附：本人（单位）声明：我（单位）自愿放弃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我（单位）要求尽快处理该案件。（我受公司委托全权处理该案相关的一切事宜），我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当事人签名（按手印）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